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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委托单位：南岔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（ 以下简称“ 甲方”） 
法定代表人：王薇   职务：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。
被授权委托单位：南岔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（以下简称“ 乙方”）
法定代表人：宋伟峰  职务：南岔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方现授权乙方在其授权范围内行使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版权、电影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旅游市场领域管理行政监督和行政处罚职权。具体内容如下；
一、授权范围
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行政区域范围内。
（一）对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范围内的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版权、电影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旅游市场领域依法实施行政监督和管理；
（二）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处罚依据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；
（三）对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调查取证；
（四）执行委托单位的处罚决定；
（五）执行委托单位委托的其他事宜。
二、授权期限
本授权委托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五 年。除非一方提前终止授权，否则授权期限自动延续。
三、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1.甲方应当对乙方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，确保乙方在授权范 围内正确行使执法权力。
2.甲方应当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执法工具和资源支持，确保乙 方顺利开展执法工作。
3.甲方应当对乙方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及时解决，保障乙 方的合法权益。
4.甲方应当定期对乙方进行考核和评价，确保乙方执法水平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。
四、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.乙方应当在其授权范围内行使执法权力，不得超越授权范 围。
2.乙方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地进行执 法工作。
3.乙方应当对执法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保密，不得泄露给无关 人员。
4.乙方应当定期向甲方报告执法工作情况，接受甲方的监督 和考核。

五、其他事项
1. 本授权委托书一式两份，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2.本授权委托书的修改和补充，需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 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签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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